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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程名稱：施工實務跨領域契合式學分學程 
2、 職涯類型：工地品管員／工程師、景觀設計人員、室內設計／裝潢人員)及建築營造-營造及維護(土木技師／工程師、結構技師／工程師、水保技師／工程師、營造工程師)等營建工程人才所設計。
3、 設置宗旨(目的、學程特色等)：
1. 『施工實務』跨領域契合式學分學程設置目的在於培養土木建築工程現場施工及監造人才。本學分學程的課程內容，除包含施工監造技術規範與施工安全管理、工程進度規畫管制、估價、發包及業界實習等土木施工相關課程外，另包含外系開設之跨領域課程，讓學生除了具備本系之專業知識外，更能融合其它領域相關知識，予以融會貫通。
2. 配合土木工程系實務課程及相關證照輔導班之開設，修課學生可依個人性向自行選修各類專業課程，並參加證照考試，取得乙級或等同乙級之專業實務證照及營造業各類作業主管證照，獲得擔任土木工程師或營建技術員職務資格。
3. 依據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土木系認列乙級證照包括模板支撐作業主管、施工架作業主管、混凝土作業主管、擋土支撐作業主管、露天開挖作業主管等，培訓學生取得營造業就業證照及實務技能。
4、 整合資源說明(跨系所院單位名稱、所需資源等)：
· 開課單位：土木工程系、應用空間資訊系、應用外語系、企業管理系、資訊工程系、技術合作處(開設創新創業實務)。
· 適用學生：本課程規畫適用於本系110學年度以後(含)入學學生。
5、 學程修習規定(應修學分總數、必選修課程及學分規則等)
1. 本學程應修習至少18學分且及格，且於5門外系課程中，至少須修畢一門外系課程，並且至少修讀9學分本系課程，才算修畢本跨領域契合式學分學程，並得依本校規定申請發給學程證明。
2. 校外實習內容須與現場施工或監造作業相關。
3. 學程課程規畫：
	課程名稱
	選修
	學分/學時
	修得技能（證照）
	對應職類
	備註

	暑期校外實習(一)及(二)
	選修
	3/
	· 模板支撐作業主管證照
· 施工架作業主管證照
· 混凝土作業主管證照
· 擋土支撐作業主管證照
· 露天開挖作業主管證照
	土木工程師
營建技術員
	本系課程

	水土保持
	選修
	3/3
	
	
	本系課程

	校外實習(一)~(三)及(四)~(六)
	選修
	9/
	
	
	本系課程

	施工安全
	選修
	3/3
	
	
	本系課程

	工程污染防治
	選修
	3/3
	
	
	本系課程

	鋪面工程
	選修
	3/3
	
	
	本系課程

	工程品質管理
	選修
	3/3
	
	
	本系課程

	基礎施工
	選修
	3/3
	
	
	本系課程

	鋼結構設計與施工
	選修
	3/3
	
	
	本系課程

	建築施工
	選修
	3/3
	
	
	本系課程

	地圖資訊應用
	選修
	3/3
	習得空間資訊相關應用能力
	
	外系課程

	觀光旅遊英語
	選修
	3/3
	增進學生英語能力
	
	外系課程

	企劃案實務
	選修
	3/3
	增進企劃案(計劃書)撰寫能力
	
	外系課程

	前端網頁程式設計
	選修
	3/3
	增進程式設計能力
	
	外系課程

	創新創業實務
	選修
	3/3
	使學生具備創新創業的實作能力
	
	技術合作處開設之跨院外系課程



· 上表為學程課程規畫依據，實際開課請以教務處學程資訊網所登錄之課程為主。
· 依學程辦法規定第七條實習、證照及競賽之方式抵免學程所規畫之課程最多六學分。
6、 其他補充事項
1. 學生欲修讀本學程，請至本校教務處「學程資訊網」登錄。
2. 本規畫書未規定之事宜，依「健行科技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之規定辦理。
3. 本規畫書經系課程會議、院課程會議通過後實施並送校課程委員會備查，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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